
內內內內     政政政政     部部部部     辦辦辦辦     理理理理     一一一一     等等等等     、、、、     二二二二     等等等等    

衛衛衛衛     星星星星     控控控控     制制制制     點點點點     測測測測     量量量量     作作作作     業業業業     規規規規     範範範範    

    

    

壹壹壹壹    、、、、    前前前前    言言言言    

     

    基 本 控 制 點 為 測 量 與 各 項 工 程 建 設 之 主 要 依 據 其 設 置 關 係 國 家 經 濟 建 設 之 發 

展 ， 內 政 部 曾 於 民 國 六 十 九 年 完 成 基 本 控 制 點 檢 測 工 作 ， 共 完 成 一 、 二 、 三 等 三 

角 點 二 、 六 六 二 點 。 惟 近 年 來 ， 經 濟 繁 榮 進 步 ， 各 項 工 程 施 工 使 用 頻 繁 ， 致 基 本 

控 制 點 遺 失 ， 毀 損 情 形 嚴 重 ， 為 建 立 完 整 統 一 ， 高 精 度 之 基 本 控 制 點 系 統 。內 政 部 

乃 擬 定 「 應 用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實 施 台 閩 地 區 基 本 控 制 點 測 量 計 畫 」 ， 經   奉 行 政 院 

八 十 二 年 一 月 十 一 日 台 八 十 一 內 字 第 ○ 一 六 ○ 六 號 函 核 定 ， 自 八 十 二 年 度 起 至 八 

十 六 年 度 止 分 五 年 採 用 Ｇ Ｐ Ｓ 衛 星 定 位 測 量 科 技 辦 理 完 成 ， 計 畫 設 立 控 制 點 追 蹤 

站 八 站 ， 並 施 測 一 等 衛 星 控 制 點 約 計 一 ○ ○ 點 及 二 等 衛 星 控 制 點 約 計 六 ○ ○ 點 ， 

為 使 衛 星 定 位 測 量 作 業 順 利 執 行 並 確 保 其 成 果 品 質 ， 茲 訂 定 作 業 規 範 如 下 ， 以 為 

遵 循 。 

    

貳貳貳貳    、、、、    坐坐坐坐    標標標標    系系系系    統統統統        

 

本 作 業 規 範 所 採 之 坐 標 系 統 是 基 於 地 球 地 心 固 定 坐 標 系 統 （ Ｅ Ｃ Ｅ Ｆ ） 之 Ｗ Ｇ Ｓ 

84 坐 標 系 統 。  

    

參參參參    、、、、    衛衛衛衛    星星星星    追追追追    蹤蹤蹤蹤    站站站站    

     

衛 星 追 蹤 站 為 一 全 天 候 二 十 四 小 時 連 續 接 收 控 制 點 訊 號 之 多 功 能 資 料 接 收 站 ， 除 

做 為 一 、 二 等 衛 星 控 制 點 施 測 時 之 最 高 等 控 制 外 ， 並 建 立 精 密 詳 實 之 衛 星 資 料 

庫 ， 可 提 供 測 量 、 地 震 、 工 程 、 營 建 、 農 業 、 國 防 、 航 管 、 警 政 等 各 界 應 用 。  

    

肆肆肆肆    、、、、    施施施施    測測測測    成成成成    果果果果    精精精精    度度度度        

 



項目\等級  一等衛星控制點 二等衛星控制點 

基線長標準誤差 5mm+1.0ppm  10mm+2.0ppm  

95%信心區間  10mm+2.0ppm  20mm+4.0ppm  

    

伍伍伍伍    、、、、    觀觀觀觀    測測測測    作作作作    業業業業    規規規規    劃劃劃劃        

 

一 、 參 考 基 準  

    1. 一 等 衛 星 控 制 點 應 以 衛 星 追 蹤 站 為 參 考 標 準 。 

    2. 二 等 衛 星 控 制 點 以 控 制 點 追 蹤 站 及 一 等 衛 星 控 制 點 為 參 考 基 準 。 

 

二 、 觀 測 儀 器 

    採 用 雙 頻 衛 星 接 收 儀 ， 當 AS（ Anti-spoofing） 關 閉 時 ， 且 至 少 具 電 碼 接 收 能 力 ， 

當 AS 開 啟 時 ， 仍 能 記 錄 L1 全 波 長及 L2 全 波 長 或 半 波 長 載 波 相 位 。  

 

三、 觀 測 時 間 長 短  

項 目\等 級  一 等 衛 星 控 制 點  二 等 衛 星 控 制 點  

觀 測 時 間 （ 小 時 ）  ≧ 4  ≧ 2  

同 一 時 段 所 有 接 收 器 連 續 且 同 

步 觀 測 時 間 （ 小 時 ）  
≧ 2 ≧ 1 

同 步 觀 測 之 接 收 儀 數 （ 不 包 含 

衛 星 追 蹤 站 ） 
≧ 4 ≧ 3 

 

    艱 困 之 點 位 須 觀 測 較 長 的 時 間 ， 為 確 保 測 量 精 度 ， 避 免 資 料 不 佳 必 須 重 測 

時 ， 再 花 費 許 多 人 力 與 時 間 。  

 

 

 

 



四 、 觀 測 取 樣 間 隔 

項 目 \等 級 一 等 衛 星 控 制 點 二 等 衛 星 控 制 點 

觀 測 取 樣 間 隔 （ 秒 ） 15 15 

 

五 、 點 位 遮 蔽 仰 角  

項 目 \等 級 一 等 衛 星 控 制 點 二 等 衛 星 控 制 點 

點 位 遮 蔽 仰 角 （ 度 ） ≦ 20 ≦ 30 

 

    但 點 位 遮 蔽 仰 角 最 大 值 超 過 上 開 規 定 ， 則 必 須 延 長 觀 測 時 間 ， 以 確 保 測 量 品 

質 。  

 

六 、 衛 星 分 布 情 形  

項 目 \等 級 一 等 衛 星 控 制 點 二 等 衛 星 控 制 點 

衛 星 分 布 象 限 ≧ 3 ≧ 3 

點 位 精 度 因 子 （ PDOP） ≦ 10 ≦ 10 

 

七 、 網 形 設 計  

項 目 \等 級 一 等 衛 星 控 制 點 二 等 衛 星 控 制 點 

須 連 測 之 上 級 控 制 點 數  ≧ 3 ≧ 3 

重 覆 觀 測 站 數 ≧ 100％ ≧ 40％ 

不 同 時 段 重 覆 觀 測 銜 接 

邊 數 
≧ 20％ ≧ 10％ 

必 須 同 時 觀 測 之 上 級 控 

制 點 之 距 離（ 公 里 ） 
≦ 10 ≦ 3 

 

    



陸陸陸陸    、、、、    資資資資    料料料料    處處處處    理理理理    與與與與    分分分分    析析析析  

項 目 \ 等 級 一 等 衛 星 控 制 點 二 等 衛 星 控 制 點 

星 

曆 
使 用 之 星 曆 精 密 星 曆 精 密 星 曆 或 廣 播 星 曆 

閉 合 圈 中 之 基 線 源 

自 不 同 觀 測 時 段 數 
≧ 2 ≧ 2 

閉 合 圈 中 之 基 線 數 ≦ 6 ≦ 10 

閉 合 圈 總 邊 長 （ 公 

里 ） 
≦ 500 ≦ 300 

可 剔 除 之 基 線 數 目 

佔 總 獨 立 基 線 數 比 例 

（ 在 剔 除 ， 仍 須 滿 足 

伍 、 七 之 規 定 ） 

≦ 5 ％ ≦ 15 ％ 

各  分  量  之  閉  合  差 

（ △ Ｘ ， △ Ｙ ， △ 

Ｚ ） （ 公 分 ） 

≦ 15 ≦ 25 

各  分  量  之  閉  合  差 

（ △ Ｘ ， △ Ｙ ， △ 

Ｚ ） 對 閉 合 圈 總 邊 長 

之 比數 （ ppm 

≦ 2.5 ≦ 5 

閉 

合 

差 

分 

析 

全 系 各 分 量 之 閉 合 

差 （ △ Ｘ ， △ Ｙ ， △ 

Ｚ ） 平 均 值 (ppm) 

≦ 1.8 ≦ 3.5 

基 

線 

重 複 觀 測 基 總 水 平 

分 量 
≦ 10mm ＋ 2ppm ≦ 20mm ＋ 4ppm 



重 

複 

性 

重 複 觀 測 基 總 垂 直 

分 量 
≦ 25mm ＋ 5ppm ≦ 50mm ＋ 10ppm 

    

柒柒柒柒    、、、、    衛衛衛衛    星星星星    控控控控    制制制制    點點點點    之之之之    勘勘勘勘    查查查查    與與與與    埋埋埋埋    標標標標    基基基基    準準準準    

     

一 、 衛 星 控 制 點 選 取 基 準 

1. 點 位 分 布 均 勻 。  
2. 衛 星 控 制 點 之 選 點 ， 以 設 置 於 未 登 記          土 地 及 公 有 土 地 為 原 則 。  
3. 對 空 通 視 良 好 。  
4. 地 質 穩 固 ， 無 局 部 滑 動 之 虞 。  
5. 點 位 附 近 可 長 期 保 持 現 狀 ， 不 做 其 他 用 途 。  
6. 遠 離 廣 播 電 台 、 電 視 轉 播 站 、 電 達 站 、 高 壓 電 線 及 其 他 電 磁 波 源 ， 以 避 免 無 
線 電 波 干 擾 衛 星 訊 號 之 接 收 。  

7. 近 距 離 內 無 電 磁 波 反 射 體 （ 例 如 金 屬 板 、 鐵 絲 網 、 及 平 面 狀 反 射 體 等 ） ， 以 
減 低 多 路 徑 放 應 。  

8. 以 交 通 便 捷 ， 易 為 測 量 、 工 程 及 其 他 各 界 應 用 為 原 則 。 
9. 徵 得 土 地 所 有 人 或 土 地 管 理 機 關 之 同 意 。 
 

二 、 衛 星 控 制 點 勘 查 作 業 

1. 室 內 圖 上 作 業根 據 內 政 部 出 版 之 「 台 灣 地 區 三 角 點 成 果 表 」 及 二 萬 伍 仟 分 之 一 
地 形 圖 ， 進 行 圖 上 選 點 作 業 。 

2. 實 地 勘 查 ：由 圖 上 選 出 的 衛 星 控 制 點 赴 現 地 勘 查 ， 勘 查 衛 星 控 制 點 時 應 繪 製 點 
位 附 近 詳 圖 ， 描 述 如 何 到 達 點 位 及 拍 照 存 查 （ 填 寫 調 查 表 ， 如 表 １ ） 

3. 原 先 規 劃 地 點 若 不 適 當 ， 則 在 其 附 近 另 覓 新 點 替 代 之 。 
三 、 衛 星 控 制 點 之 埋 設因 衛 星 控 制 點 係 三 維 控 制 點 ， 故 須 兼 具 傳 統 的 三 角 點 與 水 

準 點 之 功 能 。 圖 １ 所 示 為 新 設 衛 星 控 制 點 的 埋 設 圖 ， 最 上 部 的 銅 質 活 動 蓋 係 鑄 模 

而 成 ， 鑄 有 埋 設 機 構 全 名 。 

    

捌捌捌捌    、、、、    ＧＧＧＧ    ＰＰＰＰ    ＳＳＳＳ    衛衛衛衛    星星星星    控控控控    制制制制    點點點點    測測測測    量量量量    外外外外    業業業業    須須須須    知知知知    



 

一 、 外 業 規 劃 準 備 及 注 意 事 項 

1. 觀 測 行 程 排 定 ， 包 括 每 天 進 行 觀 測 之 測 站 數 目 及 名 稱 、 儀 器 種 類 、 施 測 人 員 
分 組 、 車 輛 配 置 情 形 等 有 關 事 宜 。 

2. 每 天 觀 測 的 時 段 應 事 先 依 觀 測 之 衛 星 數 目 、 點 位 精 度 因 子 （ pdop） 、 衛 星 出 沒 
圖 （ sky plot） 審 慎 選 擇 。 

3. 準 備 公 文 及 入 山 許 可 文 件 ， 以 備 軍 事 管 制 區 或 機 關 及 山 地 管 制 區 之 查 驗 。 
4. 檢 查 接 收 儀 ， 記 憶 體 容 量 是 否 夠 用 ， 已 觀 測 資 料 是 否 已 安 全 取 出 存 到 磁 片 。 
5. 檢 查 接 收 儀 電 池 是 否 已 充 電 ， 並 攜 帶 備 用 電 池 。 
6. 檢 查 外 業 所 必 須 之 裝 備 ， 包 括 基 座 、 腳 架 、 天 線 、 天 線 轉 接 器 、 天 線 電 纜 、 
電 池 等 等 ， 應 逐 一 清 點 ， 若 有 故 障 或 缺 少 者 ， 應 事 先 修 正 或 採 購 ， 並 列 出 衛 星 定 

位 測 量 裝 備 一 覽 表 （ 如 表 ２ ） 

7. 實 際 將 觀 測 儀 器 置 於 室 外 ， 模 擬 實 際 狀 況 ， 架 設 起 來 並 操 作 一 次 ， 以 確 定 整 
組 裝 備 正 常 與 否 。 

8. 攜 帶 點 位 間 移 動 行 程 表 、 點 位 觀 測 時 段 表 及 三 角 點 調 查 有 關 資 料 。 （ 包 括 地 
圖 、 點 之 記 等 ） 。 

9. 約 定 車 輛 接 送 時 間 及 連 絡 方 式 。 
10. 確 定 安 全 裝 備 足 夠 ， 如 食 物 、 飲 水 、 夜 間 照 明 、 夜 間 裝 備 等 。 
11. 準 備 刀 、 鋸 ， 以 便 清 除 衛 星 控 制 點 點 位 阻 礙 觀 測 之 草 木 。 
 

二 、 觀 測 程 序 及 應 注 意 事 項 

1. 查 看 測 量 標 之 點 號 與 計 劃 觀 測 點 號 是 否 符 合 。 
2. 架 設 天 線 ， 定 心 、 定 平 並 依 指 北 針 調 整 天 線 特 定 標 記 指 向 北 方 ， 確 實 接 妥 天 
線 電 纜 ， 量 天 線 高 ， 再 確 實 複 查 定 心 、 定 平 。 

3. 確 實 接 妥 天 線 電 纜 及 電 池 電 纜 。 （ 正 極 接 正 極 、 負 極 接 負 極 ） 。 
4. 施 測 時 應 按 儀 器 正 常 操 作 程 序 開 機 ， 檢 查 是 否 正 常 接 收 、 記 憶 空 間 是 否 夠 ， 
電 池 是 否 滿 載 ， 並 確 認 點 號 、 時 段 代 號 、 取 樣 間 隔 ， 最 低 仰 角 並 輸 入 天 線 高 開 始 

觀 測 。 

5. 填 寫 衛 星 定 位 測 量 觀 測 記 錄 表 （ 如 表 ３ ） 。  
6. 定 時 量 測 溫 度 、 濕 度 及 氣 壓 並 記 錄 之 。 



7. 定 時 注 意 接 收 儀 是 否 正 常 接 收 衛 星 訊 號 及 訊 號 品 質 ， 若 有 訊 號 中 斷 應 於 記 簿 
中 加 以 描 述 ， 並 依 個 人 認 定 判 斷 其 可 能 原 因 ， 提 供 後 續 參 考 之 用 。 

8. 遇 有 突 發 狀 況 ， 如 地 震 、 下 雨 、 起 霧 、 刮 大 風 或 儀 器 傾 倒 、 斷 電 等 因 素 ， 並 
在 記 簿 中 加 以 描 述 ， 可 恢 復 者 則 恢 復 之 並 記 錄 其 時 間 。 

9. 若 點 位 附 近 環 境 已 有 變 更 ， 應 將 如 何 到 達 點 位 及 點 位 附 近 情 形 ， 繪 草 圖 並 描 
述 說 明 ， 最 好 有 實 測 數 ， 如 里 程 （ 里 程 表 測 得 ） 、 方 位 。 

 

三 、 觀 測 結 束 時 應 注 意 事 項 

1. 通 訊 連 絡 各 站 關 機 時 間 並 完 成 衛 星 定 位 測 量 記 錄 表 後 關 機 。 
2. 重 量 天 線 高 ， 若 有 變 動 則 記 錄 之 ， 並 注 意 光 學 基 座 對 心 是 否 偏 移 ， 有 則 估 計 
其 偏 移 量 及 方 向 。 

3. 收 妥 各 項 儀 具 及 裝 備 。 
4. 臨 走 前 ， 再 查 看 點 位 附 近 是 不 有 物 品 遺 落 。 
 

四 、返 回 計 算 中 心 時 應 注 意 事 項 。 

1. 將 使 用 過 之 電 池 加 以 充 電 。 
2. 將 接 收 儀 內 資 料 取 出 ， 並 安 全 地 儲 存 於 磁 片 。 
3. 清 除 已 取 出 之 資 料 檔 案 。 
4. 向 連 絡 中 心 報 告 作 業 情 況 。 
5. 填 寫 外 業 日 誌 。 
6. 以 磁 片 中 資 料 初 算 一 次 ， 確 定 磁 片 資 料 沒 有 問 題 。 
7. 假 如 觀 測 時 段 有 連 續 數 天 時 ， 確 實 作 好 下 次 觀 測 時 段 的 檢 查 工 作 ， 包 括 儀 
器 、 電 池 、 充 電 情 形 等 ， 以 便 配 合 地 圖 及 點 之 記 的 描 述 狀 況 ， 提 早 規 劃 行 程 安 

排 。 

8. 若 遇 天 候 狀 況 不 佳 ， 或 較 陌 生 的 深 山 地 區 ， 應 事 先 以 電 話 連 絡 當 地 的 公 路 管 
制 站 或 林 務 局 當 地 的 管 制 哨 ， 以 做 為 觀 測 行 程 的 調 整 。 

 

五  、  其  他  事  項 

    由 於 Ｇ Ｐ Ｓ 衛 星 觀 測 計 劃 ， 端 賴 整 體 人 員 的 配 合 ， 因 此 應 保 持 各 組 人 員 的 聯 

繫 ， 以 利 工 作 的 順 利 進 行 ， 因 此 通 訊 設 備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重 要 工 具 。 



 

附附附附    錄錄錄錄    ＡＡＡＡ    、、、、    內內內內    政政政政    部部部部    衛衛衛衛    星星星星    追追追追    蹤蹤蹤蹤    站站站站    穩穩穩穩    定定定定    性性性性    說說說說    明明明明 

1. 衛 星 追 蹤 站 以 設 置 四 個 測 量 標 為 原 則 ， 一 個 安 裝 衛 星 天 線 用 的 主 點 ， 及 三 點 
參 考 點 ， 參 考 點 與 主 點 ， 參 考 點 與 參 考 點 間 應 儘 量 互 相 通 視 ， 其 實 際 分 布 情 形 隨 

站 址 附 近 的 地 形 而 定  。 

2. 衛 星 追 蹤 站 之 點 之 埋 設 應 採 用 有 堅 固 穩 固 基 礎 的 鋼 筋 混 凝 土 柱 上 端 直 接 銜 接 
一 萬 用 Ｇ Ｐ Ｓ 天 線 接 頭 ， 做 為 主 測 量 標  。 萬 用 天 線 接 頭 並 附 有 一 ３ 公 分 高 之 連 接 

器 可 將 天 線 上 指 示 北 方 的 箭 頭 標 誌 ， 調 整 至 正 北 方 向 。 

3. 四 個 測 量 標 應 定 期 施 測 ， 以 了 解 追 蹤 站 主 點 的 穩 定 性 。 追 蹤 主 點 應 與 國 家 基 
本 控 點 聯 測 ， 並 成 為 控 制 網 的 一 部 份 。 

    

附附附附    錄錄錄錄    ＢＢＢＢ    、、、、    表表表表    １１１１:::: 

三 角 點 調 查 表  

三  角  點  點  名  ：  __________________ 調  查  日  期  ：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三 角 點 點 號 ： __________（ 無 點 號 請 註 明 ）   調 查 人 員 ：  

準 備 程 序 ： 

 

器材，儀器： □  砍  刀  □  手  （  袖  ）  套  □  雨  具  □  登  山  鞋 

□  量  角  器  或  三  角  板  □  指  北  針  □  望  遠  鏡 

□ 相 機 □ 登 山 布 條 □ 塑 膠 繩  

 

圖 文 資 料 ： □  舊  成  果  簿  點  之  記 

□ 三 角 點 點 名 標 示 圖 （ 含 點 名 、 點 號 、 勘 選 日 期 ） 

□ 1／ 25000 基 本 圖 

點  位  敘  述  ： 

一  、  柱  石  狀  況  ： 

1.維 護 情 形 ： 

1. □ 良 好  
2. □  不  堪  使  用  ： 



□ 遺 失   □ 傾 斜   □ 柱 體 遭 破 壞   □ 其 他 _______________ 

3. □ 未 發 現  
2.材 質 ： 

□ 花 崗 石   □ 觀 音 石   □ 青 石   □ 銅 標   □ 水 泥 柱   □ 陽明 山 石□ 其 他 

__________________  

3. 露  出  地  面  高  ____________________ 公  分 

4. 柱  石  號  碼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5.柱 石 刻 字 

東  __________________   西  ________________ 

南 __________________  北 ________________  

(六)說 明 ： （ 是 否 有 高 架 標 ？ 其 高 度 為 何 ？ 是 否 可 繼 續 使 用 ？ ） 

二 、 拍 照 ： 須 拍 攝 七 張 相 片 ， 其 中 點 位 東 、 西 、 南 、 北 各 一 張 （ 調 查 人 

員 須 手 持 三 角 點 點 名 標 示 圖 一 併 拍 入 相 片 內 ） ， 正 面 （ 由 上 向 下 ） 一 張 及 

週  遭  環  境  拍  攝  二  張 

□ 東 □ 西 □ 南 □ 北 □ 正 面 □ 週 遭 環 境  

三  、  環  境  描  述  ： 

(一)雷 達 、 高 壓 電 塔 、 電 台 等 電 訊 設 施 （ 請 一 一 說 明 何 種 電 訊 設 施 ） 

□  有  □  無 

1. 大  概  距  離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  尺 

2. 方  位  角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度 

3. 說  明  ： 

 

 

 

 

 

(二)遮 蔽（ 請 一 一 說 明 遮 蔽 物 為 何 例 如 ： 山 、 樹 林 、 大 樓 等 ） 

1. 仰  角  （  15 度  以  上  才  記  錄  ）  及  方  位  角  繪  於  透  空  圖  中 

2.建 議 事 項 ： （ 日 後 施 測 時 是 否 需 僱 工 或 攜 帶 斧 、 鏈 鋸 等 特 殊 工 具 ） ： 

 



 

 

 

四 、 地 面 地 質 狀 況 ： 

□  泥  土  地  □  岩  磐  □  屋  頂  樓  板  或  樑  柱 

□ 其 他______________  

點  位  示  意  圖  ： 

自 高 速 公 路 或 省 道 等 主 要 交 通 幹 道 開 始 至 停 車 地 點 ， 將 所 經 過 之 各 道 路 ， 

道 路 轉 折 處 之 里 程 數 乃 明 顯 地 物 （ 如 ： 站 牌 、 電 線 桿 號 數 等 ） 註 記 於 圖 

上 ， 若 沿 途 有 學 校 、 機 關 、 醫 院 、 工 廠 、 橋 樑 、 路 標 等 明 顯 目 標 亦 將 其 里 

程 及 概 略 位 置 繪 於 圖 上 ， 另 請 於 步 行 路 徑 沿 途 轉 折 處 或 路 口 有 重 要 地 物 地 

貌 （ 如 ： 茶 園 、 竹 林 等 ） 請 繪 於 圖 上 ， 茲 請 於 點 位 說 明 欄 詳 細 說 明 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點 位 說 明 ： （ 請 說 明 是 否 須 申 請 出 入 管 制 區 之 許 文 件 ） 專 行 ： 出 發 地 點 

___耗 費 時 間 ___分 鐘 耗 費 里 程 ___公 里 下 車 地 點 ____ 步 行 （ 請 涗 途 紮 綁 登 山 布 



條  ）  ：  耗  費  時  間  __________ 分  鐘  │  說  明  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表表表表    ２２２２    ：：：：    衛衛衛衛    星星星星    定定定定    位位位位    測測測測    量量量量    裝裝裝裝    備備備備    一一一一    覽覽覽覽    表表表表  

組 別   成 員   日 期    

交 接 日 期   年   月   日 交 接 人 員   

 

儀 器 型 式     
儀 器 背 

包 
    充電器 個   

儀  器 編 

號 
    儀器鐵蓋     延長線 條   

天  線 型 

式 
    腳架     電源線 條   

天  線 編 

號 
    垂球     沙袋     

光  學 基 

座 
    指北針     工具箱     

天  線 轉 

接 
    手電筒 支   乾燥劑     



器 

天 線 量 

尺 
    編號   鬧鐘     

天  線 電 

纜 
        登山布條     

數  據 傳 

輸 

線 

    

電池 

    急救箱     

三  角 點 

調 

查 表 

份   遮雨套     鋸子     

點  位 間 

移 

動 行 程 表 

份   相機     砍刀     

點  位 觀 

測 

時 段 表 

份   皮尺     雨傘 支   

個 人 用 品 ： 衣 物 、 炊 具 ／ 瓦 斯 ， 雨 衣 （ 鞋 ） ， 乾 糧 ， 羽 毛 衣 ， 帳 蓬 ， 睡 

袋 ， 蚊 香 ， 拐 杖 … 等 

 

氣象設備型號     溫溼度感應器     

電池 個   充電器 個  
氣 壓感測

器 
    

 

手 提 式 

電 腦 
    電 池  個   充 電 器  個   



 

行 動 電 

話 號 碼 
    電 池  個   充 電 器  個   

說  明  ：請  逐  項  整  理  上  列  各  項  裝  備  並  檢  查  功  能  是  否  正  常  。 

各 項 裝 備 使 用 後 ， 如 有 功 能 不 佳 者 請 於 備 註 欄 詳 列 清 楚 。  

備  註  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表表表表    ３３３３    ：：：：    衛衛衛衛    星星星星    定定定定    位位位位    測測測測    量量量量    記記記記    錄錄錄錄    表表表表     

民 國 ____年 ____月 ____ 測 站 點 號 (N) ： ______ 點 號(O) ： ______ 標 石 種 類 ： ______ 

記 錄 者 ： __________ 點 名 ( 中 文 ) ：__________ ( 英 文 ) ： _________  

接  收  器  型  號  ：  __________ 編  號  S/N ：  __________ 天  線  編  號  S/N ：  __________ 

觀 測 開 始 天 線 高 度 ：Ｎ ＝ ______ｍ     Ｓ ＝ ______ｍ   Ｅ ＝ ______ｍ     Ｗ ＝ _____ｍ 

觀 測 結 束 天 線 高 度 ：Ｎ ＝ ______ｍ     Ｓ ＝ ______ｍ   Ｅ ＝ ______ｍ     Ｗ ＝ _____ｍ 

斜 （ 垂 ） 高 平 均 值 －觀 測 開 始 ： _____ｍ ， 觀 測 結 束 ： _____ｍ   光 學 基 座 編 號 _____  

觀 測 開 始 ： 天氣情況   風向   雲量   雨量   



____ 時 ____ 分 

24hr (UTC) 

觀 測 結 束 ：

____時____分 

        

電  源  ：  __12VDC ，  __110VAC ； 

是 否 中 斷 ? ___是   時 間 ： ______ ; ___否 無 線 電 干 擾 ? ______  

溫  濕  度  指  示  器  代  碼  ______   感  應  器  代  碼  ______ 高  度  ______ ｍ 

氣  壓  計  代  碼  __________________   溫  度  修  正  值  ＿  ＿  ＿  ＿  ＿  ＿  ℃ 

相 對 溼 度 修 正 值 ________％ 氣 壓 修 正 值 ________________ｍ ｂ  
 
    

時  間 

(UTC) 

溫  度 

(℃) 

氣  壓 

(mb) 

相  對 

濕 度 (％) 
實 際 觀 測 衛 星 編 號 

檢  查 

定 

心 定 平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風  力  區  分  ： 

0-煙 垂 直 上 升 ， 1-煙 隨 風 向 上 升 ， 2-微 風 拂 面 ， 樹 葉 規 律 擺 動 ， 旗 面 微 飄 。 3-塵 埃 揚 

起  ，  小  樹  枝  搖  晃  ，  4- 帶  動  小  樹  搖  動  ，  5- 大  樹  枝  搖  動  ，  電  線  嘶  響  。 



雲 量 區 分 ： 雲 分 布 佔 天 空 面 積 百 分 比 ， 0： ＜ 25％ ， 1： 25～ 75％ ， 2： ＞ 75％ 

備  註  ： 

 

 

 

 

 

 


